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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
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2021年我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原食药局）是属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，编制136人，实有人数为131人，退休5人。
我局专项资金按照省、市局要求严格做到专款专用,并制定了专项管理资金使用办法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2021年度项目支出291.94万元，财政已拨付到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财政拨入的专项资金我局已全部用于食品相关市场监管、行政执法等专项费用开支,主要用于各项专项活动的资料印刷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防疫物资。对全区25家在产食品生产企业、6家小作坊、7244家经营主体全面实行风险分级动态管理。深入推进食品安全“护源”、“护苗”、“护老”、食品生产质量提升、餐饮业质量提升、“三小”行业整治等食品安全攻坚行动，着力抓实禁食野生动物、进口冷链食品防控、农贸市场提质升级等专项工作，持续加强粮食安全监督检查，杜绝重金属超标粮流入市场。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10721家次，排查风险隐患4783个，责令整改1035家。立案查处食品及农产品类违法违规案件104起，罚没金额40万余元，加快完善行刑衔接机制，移送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涉刑案件3起，批准逮捕2人，提起公诉3起。启动农产品质检机构“双认证”工作，逐步完善实验室检测装备，完成食品和农产品风险监测8623批次，安全抽检1996批次，完成不合格核查处置任务92个，立案56起，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1590例，处置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6起。推广责任保险，持续推动农村集体聚餐、集中供餐单位、校园食堂、大中型生产企业等重点领域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。
专项资金的使用符合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我局依规进行集中支付，资金专款专用，不截留，不挤占，不挪作他用。
3、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 
我局严格按照财政制度要求，做到专款专用，合理运用资金开支。使得我区食品安全总体水平不断提高，基层监管队伍执法能力得到培训逐步提高，加强食品安全宣传，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知识不断了解、素养不断提高，对我区食品监管形成长期有效的进行安全监测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本年度为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质量，我局印制1.23万份食品安全相关资料和食品相关台账7500本，方便对食品相关业务进行监管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食品安全相关事务整改合格率为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。2021年完成了监管任务。
（4）成本指标。印制1.23万份食品安全相关资料平均成本约为1.24元每份、食品相关台账7500本平均成本约为4.5元每本。
（二）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经济效益。完成罚没收入40余万元 
（2）社会效益。公众饮食安全科普知识素养逐步提高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。食品安全监管水平，基层队伍执法能力和监管能力逐步提高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公众满意度100%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在以后工作中要保证食品监管工作正常开展，做到按照计划安排专项工作实施，并根据项目实施进度依法使用专项资金；强化资金安全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加强资金审核，严格落实各项支出，确保资金安全，高效运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